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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260 号

申 请 人：周口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

被申 请 人 ：周口市交通运输局

申请人周口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周口市交

通运输局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

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

决定书（编号：2023XXX 号）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2019 年 XX 月 XX 日成立取得营业执

照，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、旅游客运等，2023 年 6 月 21 日向

被申请人提出申请省际、市际非定线旅游客运经营许可，被申

请人行政大厅依法受理，7 月 18 日作出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

书，申请人认为该不予交通许可认定事实不清，程序违法。1.

根据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五十七条规定，省

际、市际包车客运的经营地是设区的市范围，而被申请人告知

申请人中心城区客运市场运力饱和，企业经营困难，属事实不

清。2.被申请人采信 8 家客运企业反对意见，未听取申请人的

陈述和申辩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四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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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和四十八条之规定，程序违法。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支

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1.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认

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

例》第十二条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审

查客运申请时，应当考虑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、普遍服务和方

便群众等因素”规定，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3 日书面征求川

汇区交通运输局意见，川汇区交通运输局表示“境内已有旅游

运输企业 3 家、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7 家，旅游车辆、班线客车

总数 300 余辆，运力已经饱和。加之，近几年来道路客运市场

受高铁、网约车、私家车等诸多因素的冲击和影响，客流量急

剧下降，导致客运企业经营状况十分艰难”。同时，川汇区境

内 8 家客运企业以书面的形式表示反对新增一家旅游运输企

业。综合考虑，川汇区不再适合新增道路客运企业。2.被申请

人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程序合法，适用依据正确。被

申请人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受理申请人提出的从事道路旅客包

车客运许可申请，7 月 3 日书面征求川汇区交通运输局意见。7

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到申请人公司注册地某某路与某某

路交叉口某某广场 1BXXX1 室实地查看公司情况，发现该场所

实为周口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使用，在该场地未发现与周口某

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相关的设备和设施，该公司无固定办公场

所和安全监管等基本设备、设施，没有旅游客运车辆。被申请

人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作出涉案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送



- 3 -

达申请人。3.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内容适

当。根据《关于深入推进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切实加强道路

运输安全协同监管的通知》（豫交〔2021〕69 号文）要求，周

口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XX 月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

登记，2023 年 6 月申请道路客运经营许可，注册登记时间已明

显超 6 个月，应依照程序对其营业执照进行变更或吊销。4.申

请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依据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许可法》第四十六条规定，省际、市际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

没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实施行政许可听证；该许

可也不属于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，被申请人认为不需

要进行听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

符合法律规定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周口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

XX 月 XX 日成立，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、旅游客运等，2023

年 6 月 21 日向被申请人周口市交通运输局提出从事道路旅客包

车客运经营许可申请，被申请人于 6 月 28 日依法予以受理。7

月 3 日，被申请人书面征求川汇区交通运输局意见，川汇区交

通运输局于 7 月 12 日作出关于对道路旅游客运经营许可征求意

见的复函“境内已有旅游运输企业 3 家、道路旅客运输企业 7

家，旅游车辆、班线客车总数 300 余辆，运力已经饱和。加

之，近几年来道路客运市场受高铁、网约车、私家车等诸多因

素的冲击和影响，客流量急剧下降，导致客运企业经营状况十

分艰难”。7 月 14 日，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到申请人公司注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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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某路与某某路交叉口某某广场 1BXXX1 室实地查看公司情

况，发现该场所实为周口某某旅行社有限公司使用，在该场地

未发现与周口某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相关的设备和设施。被申

请人经集体讨论后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作出涉案不予交通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。

另查明，周口市某某旅游运输有限公司、周口市某某旅游

运输有限公司、周口某某运输集团高客有限公司、周口某某运

输集团六运有限公司、周口某某运输集团四运有限公司、周口

某某运输集团三运有限公司、周口某某运输集团一运有限公司

等 8 家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4 日、6 日提出书面报告反对新

增旅游运输企业。周口市交通运输局行政服务大厅交通窗口工

作人员口头告知申请人以上 8 家企业反对意见，并对申请人陈

述申辩予以当面答复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营业执照复印件两份；2.交通

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；3.川汇区交通运输局关于对道路旅游

客运经营许可征求意见的复函；4.报告 8 份；5.现场查看照片 5

份；6.周口市道路客运情况调研报告；7.关于周口某某汽车服务

有限公司陈述申辩权利的情况说明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二条第

一款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审查客运

申请时，应当考虑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、普遍服务和方便群众等

因素；第十条第二款规定，依照前款规定收到申请的交通运输主

管部门，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审查完毕，作出许可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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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予以许可的，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

可证，并向申请人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；不予许可

的，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交通运输局受理申请人周口某某汽

车服务有限公司旅客包车客运交通许可申请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就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

向川汇区交通运输局征询旅游包车客运市场的实际情况，参考了

全市道路客运调查统计数据及川汇区交通局反馈意见，对客运市

场的供求状况作出评判，符合审慎行政的要求。被申请人在充分

考虑了客运市场的供求状况、普遍服务和方便群众等因素、听取

了利害关系人意见并回应申请人陈述申辩的情形下，作出不予许

可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且说明不予许可的理由，符合规

定，并无不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周口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

（编号：2023XXX 号）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9 月 11 日

抄告:河南省交通运输厅


